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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 2023 年

绿色建筑监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检查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住房和规划建设局、规划与

开发建设局），各有关企业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民用建筑节能条例》《广东省绿色建筑条

例》《湛江市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》等有关行政法规、政

策文件精神，推动我市绿色建筑加快发展，促进建筑业高质量转

型升级，我局决定开展 2023 年绿色建筑监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检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对象

全市 2021 年 1 月 1 日以后通过施工图审查的在建房屋工程

项目（形象进度为地面±0 及以上），其中市管项目抽查比例不

少于 10%，每个县（市、区）监管项目抽查不少于 2 个。

二、检查日期

自印发本通知之日起至 2023 年 10 月底。原则上每月随机抽

取至少一个县（市、区）的项目，每个项目检查时间不少于半天。

三、检查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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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有关科室、湛江市建筑节能综合

事务中心等单位中随机抽取执法人员作为检查组成员。

四、检查主要内容

主要检查各有关企业履行《民用建筑节能条例》《广东省绿

色建筑条例》《广东省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

范》等有关行政法规、标准规范要求的情况，具体检查内容详见

《湛江市 2023 年绿色建筑监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表》（附

件 1）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有关企业

对照检查表格做好自查自纠、准备有关迎检台账工作。本次检查

结束后，我局将检查结果在湛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门户网站、湛

江 市 “ 双 随 机 、 一 公 开 ” 系 统 （ 网 址 ：

http://ssjview.zjamr.zhanjiang.gov.cn/ssjView/rest/plan/listCh

eckPlan?type=jcjggs&cursel=3）等政务网站给予公布。对存在

问题的行为，我局将责令责任单位限期整改；对涉嫌违法违规的

行为，我局将移交有关部门查处。

附件：1.湛江市 2023 年绿色建筑监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检查表

2.检查发现问题告知单

http://ssjview.zjamr.zhanjiang.gov.cn/ssjView/rest/plan/listCheckPlan?type=jcjggs&cursel=3
http://ssjview.zjamr.zhanjiang.gov.cn/ssjView/rest/plan/listCheckPlan?type=jcjggs&cursel=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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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)

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3 年 6 月 12 日

（联系人：周培端；联系电话：0759-358803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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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3 年 6月 1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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